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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达股份”）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阴海达橡塑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关议案。海

达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邱建平等 33 名自然人以及宝盈基金-

长城证券-宝盈新三板盈丰 5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等 4 家机构合计持有的

宁波科诺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诺铝业”）95.3235%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证监会颁布的《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

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要求，为保

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重组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

就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公告如

下： 

一、本次重组完成当年公司每股收益相对上年度每股收益的变动趋势 

1、主要假设条件 

（1）本次交易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实施完毕（该完成时间仅用于计算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对即期回报的影响，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并实际完成时间为准）； 

（2）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没有



 

发生重大变化； 

（3）本次发行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的期间公司不存在派息、送红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5.79 元/股，发行数量为 14,071,473 股（最终以证监会核准数量为准）。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22,200.00 万元，发行价格及数量最终询价确定。故以

本次交易前总股本 293,348,000 股为基础，仅考虑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

发行的股份数量的变动影响，不考虑配套融资及其他因素导致的股本变化； 

（4）上市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352.28 万元，假设 2017 年全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一季度的 4 倍，即 9,409.11 万元； 

（5）本次交易补偿义务人承诺科诺铝业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00 万元、3,600 万元、4,300 万元。假设科诺铝业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为 3,000 万元； 

（6）测算时未考虑本次重组以及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

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7）在预测 2017 年末总股本和基本每股收益计算时，仅考虑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对总股本的影响，公司当前不存在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等稀释性潜

在普通股的情况。 

上述假设仅为测试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摊薄

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表公司对 2017 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

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

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基于上述假设，对本次交易完成当年每股收益相对上年度每股收益的变

动趋势如下： 

 

项目 
2016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重组前 重组后 

总股本（万股） 29,334.80 29,334.80 29,452.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8,053.18 9,409.11 9,647.42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元/股） 

0.27 0.32 0.33 

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元/股） 

0.27 0.32 0.33 

本次交易实施后，科诺铝业将成为海达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总股本规模

将扩大，同时科诺铝业的净资产及经营业绩将计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和净利润。本次交易有利于完善上市公司在汽车天窗产品领域布局，提高

上市公司中长期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二、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

地位。在国家刺激内需和鼓励消费的政策背景下，汽车行业作为产业链长、对经

济拉动明显的行业，将在较长时期内属于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鼓励的行业。汽车

行业作为我国的重要支柱产业，近年来发展态势良好。 

2016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增长较快，产销总量再创历史新高，2016 年汽车产

销均超 2,800 万辆，连续八年蝉联全球第一。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6

年全国汽车产销 2,811.88 万辆和 2,802.82 万辆，同比增长 14.46%和 13.65%，增

幅比上年提升 11.21 个百分点和 8.97 个百分点。2016 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442.1 万辆和 2,437.7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5.5%和 14.9%。 

随着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未来汽车行业在我国仍

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将带动汽车消费量的持续增

长；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汽车保有量较低，市场空间巨大。此外，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不仅直接催生新的购车需求，同时也将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对

汽车工业发展的有力支持。 

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消费者对驾乘体验的关注度逐步提高，汽车天窗在

国内的普及率呈逐年攀升的态势。在汽车整车性能、燃油经济性及汽车安全性能

的要求不断提升的推动之下，全球汽车轻量化趋势逐步加速，汽车铝化的趋势日

益明显，铝及铝合金在汽车上的运用被大量开发，全球汽车产业的铝材用量逐步

上升。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橡胶零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生产的各类产品主要

配套于高端装备，具有技术难度大、性能指标要求高、应用部位关键的特点。公

司前期开发的多款天窗密封条和整车密封条正逐步量产，新车型项目不断滚动开

发成功，该类业务持续保持了较好增长。 

上市公司多年来持续看好汽车行业的发展，公司此前已通过与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合作的方式成为主机厂的二级供应商。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科诺铝业的主要产

品为高精密汽车天窗导轨型材以及高性能汽车专用管材、棒材和型材等，公司产

品广泛应用于宝马、奔驰、奥迪、大众、通用、福特等全球知名汽车制造商。本

次交易是上市公司持续开发汽车领域的又一举措，收购科诺铝业将进一步推动上

市公司在汽车领域的业务发展。未来上市公司仍将继续进行汽车板块的战略布

局，推动业绩增长。 

三、拟采取的防范风险保障措施 

虽然根据上述预计，本次重组完成当年不会出现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但

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防范可能出现的即期收益被摊薄的风险，本

公司承诺采取以下保障措施： 

1、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

提高公司日常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理风

险，提升经营效率。 

2、完善利润分配政策。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的

规定，继续实行可持续、稳定、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广

泛听取投资者尤其是独立董事、中小股东的意见和建议，强化对投资者的回报，

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增加分配政策执行的透明度，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四、相关主体对保障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涉及

的防范风险保障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 

5、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五、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本次重组事项是否摊薄即期回报进行了分析，已将防范即

期回报摊薄的风险保障措施及相关主体的承诺等事项形成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

会表决，以进一步维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保障措

施的完成情况及相关承诺主体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15 日 

 




